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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CEB-NPL-18-03），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银行杭州分行联系电话：0571-87895829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38255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

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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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合计

债权行

光大银行萧山支行

光大银行萧山支行

光大银行金华分行

光大银行西湖支行

光大银行杭州分行

光大银行绍兴支行

光大银行温州分行

光大银行温州分行

光大银行温州分行

光大银行温州分行

光大银行萧山支行

光大银行萧山开发区支行

光大银行萧山开发区支行

借款人名称

杭州翔盛高强纤维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杭州翔盛热电有限公司

康灵集团有限公司

古今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限公司

浙江瑞灵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东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嘉和装饰有限公司

浙东高中压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东海伟业电气有限公司

杭州永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宏福锦纶有限公司

浙江宏发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8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XSLD20170029、2016063D007

2016063D609

JHLO20170008

2015009D035、2015009D034

2015063D109、2015010D016、2015010D017

SXLD20170028

2016WZD069

2016WZD178

2016WZD166

2016WZD141

2015063D428

XKLD20170012、XKLD20170011、2016063D640

XKLD20170002、XKLD20170003

本金

79,931,518.81

79,960,000.00

18,824,033.44

62,380,015.95

19,900,000.00

10,989,944.43

12,554,246.47

11,675,426.47

15,000,000.00

4,679,980.95

11,749,124.40

30,930,000.00

24,000,000.00

382,574,290.92

欠息

3,026,411.16

2,439,293.39

466,718.69

20,287,506.66

831,527.09

482,639.09

776,722.47

428,441.35

765,739.58

261,831.02

0.00

0.00

0.00

29,766,830.50

担保人

浙江翔盛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翔盛热电有限公司、江苏翔盛黏胶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沈柏祥、汪丽君、宏扬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翔盛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翔盛进出口有限公司、大自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沈柏祥、汪丽
君、江苏翔盛粘胶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康灵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荣丰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康灵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富源工贸有限公司、严绍康、陈爱玉、应程鹏、严
瑛瑛、严嘉斌

浙江路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李春友、李美赞、李扬、杭州古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古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限公司、浙江永康力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中荣铝业有限公司、胡建、应美红

浙江昆隆毛绒制品有限公司、上虞瑞灵置业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区山锋贸易有限公司、杜瑞林、赵相华

展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州东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晓义、李勇

三箭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嘉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邱剑侠、邱晓燕、汤可术

方圆阀门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浙东阀门集团有限公司、金建勇、金选爱、潘金明、潘利芬、潘秀仁

温州创富高压电气有限公司、上海东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枫达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德隆电器有限公司、陈积雷、黄
亦忠、黄丽

杭州悍马涂料玻璃有限公司、杭州永翔纺织有限公司、傅裕仁、傅华东、杭州萧山永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阿克苏永翔纺
织有限公司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陆张法、孙妙琴、陆春利、胡建庆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陆张法、孙妙琴、陆春利、胡建庆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武义嘉彩资产管理有限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浙江武义嘉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8年8
月27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自基准日（2018年8月10日）起（不含该
日）将向浙江武义嘉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依法转让标的债权全部相关权利、权
益和利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武义嘉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武义嘉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武义嘉彩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标的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浙江武义嘉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0579-8788010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武义嘉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券金额、
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8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武义嘉彩资产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贷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武义支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浙江铭威工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8月10日）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

7794568.83

7794568.83

利息

5158219.95

5158219.95

担保人

1、保证人：浙江锦万工贸有限公司。共同偿债人：胡永、卢美瑶、应洪剑、吕惠宇。

浙江武义嘉彩资产管理有限与袁红贵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武义嘉彩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袁红贵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8年10月09日），浙江武义嘉
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自基准日（2018年7月11日）起（不含该日）将向袁红贵依
法转让标的债权全部相关权利、权益和利益。浙江武义嘉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袁红贵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袁红贵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袁红贵履行标的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
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武义嘉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电话：0579-87880101

袁红贵电话：
浙江武义嘉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袁红贵
2018年10月2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券金额、
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7月1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袁红贵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贷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
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

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圣奇运动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7月1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063D586 2014JHD030 2014JHD033 2014JHD034

本金

1386.62万元

1386.62万元

利息

391.62万元

391.62万元

担保人

程爱姿 应金星 应宁宁 赵宁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

对所持有的绍兴县中洲置业有限公司等10户不良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特发布
此公告。

本资产包包含债权10户，涉及18876.69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其中包括一
项工程款债权，本金3300万元及相应利息（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18年10
月18日，实物资产金额为实物金额或实物时的公允值）。分布在浙江省的绍兴

地区。
具体分布见下表：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
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
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蔡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邮件地址：caiqing@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

0571-87163165（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0月22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债权名称

绍兴县中洲置业有限公司

绍兴震豪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埃沃泰科针纺有限公司

绍兴县锦尚隆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市东浦箱包厂

绍兴县中洲置业有限公司

绍兴震豪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震豪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埃沃泰科针纺有限公司

绍兴震豪纺织品有限公司

所在地

绍兴柯桥

绍兴柯桥

绍兴柯桥

绍兴柯桥

绍兴

绍兴柯桥

绍兴柯桥

绍兴柯桥

绍兴柯桥

绍兴柯桥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4005.00万元

500.00万元

2000.00万元

300.00万元

24.92万元

3300.00万元

1999.60万元

2250.00万元

2672.10万元

1825.07万元

利息（截止2018年10月18日）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当前资产状况

已诉

已诉

已诉

已诉

已诉

已诉

已诉

已诉

已诉

已诉


